
开庭引激辩

究竟该由谁还钱

从法律关系角度细加分析， 我

感到本案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

系：

首先， 是李小姐和房产中介公

司的居间合同关系； 其次， 是李小

姐和房屋出售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

同关系。 当然， 他们经过协商， 最

终并未达成合同。

根据合同的相对性， 李小姐完

全有权起诉中介公司。 当然我也向

其告知了诉讼的风险， 我方也已准

备好追加出售方为被告， 或另行起

诉出售方作为候补方案。

在法庭上， 中介公司认可业务

员存在过错， 既没有订立任何书面

合同， 也没有在支付意向金前向李

小姐进行确认， 尤其是没有确认房

屋价格的情况下。

但中介公司坚持认为， 在他们

主动对中介费作出让步后， 房屋的

价格已经实际上达到了李小姐的预

期， 最终没有签订买卖合同的原因

是她自己决定观望。

他们认为， 这笔钱无论实质是

定金还是意向金， 李小姐都应向收

钱的房屋出售方主张返还， 而不应

该由中介公司承担。

法院作判决

诉求获两审支持

听了对方的说辞， 李小姐心里

也有点忐忑起来。 更让她担心的

是， 诉前调解时的调解员和一审法

官都曾表示， 既然买卖合同没有成

立， 购房人应当向收取钱款的出售

方主张返还意向金。

而我则从合同法的角度为李小

姐据理力争： 中介为了降低李小姐

跳单的风险， 此前从不向李小姐披

露售房者的信息， 所以李小姐并未

与出售方有过任何直接接触， 也没

有与出售方订立任何书面或口头合

同。

另一方面， 李小姐与中介公司

之间的居间协议已通过口头协商而

达成了， 对于这一基本事实， 双方

并无太大异议。

因此， 中介公司在明知交易价

格未达到李小姐预期、 未征得她同

意的情况下， 擅自交付意向金是明

显的违约行为， 中介公司应承担因

其违约给李小姐造成损失的赔偿责

任。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 基本采纳

了我方的意见， 判决由中介公司直

接支付给李小姐 5 万元。 中介公司

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

审理后维持了原判， 很快李小姐就

通过执行程序拿回了 5 万元。

房价还没谈拢、 协议远未达成， 中介公司却急吼吼地将
客户李小姐的 5 万元交给了房东作为购房意向金。 最终， 交
易流产， 李小姐却怎么也要不回这笔钱来。

无奈之下李小姐只得委托我起诉： “把我的购房意向金
还给我！”

房产中介
擅自付出定金

交易未成
通过诉讼讨回

请中介砍价

给出5万元意向金

李小姐由于有购买二手房的打

算， 便在多个房产中介公司登记了

购房意向， 随后中介向她推荐了不

少房源信息， 对于符合自己需求

的， 就上门实地察看。

经过多次看房和比较， 她看中

了一处房子， 感觉各方面都比较符

合自己的要求， 唯独价格还是觉得

稍微有点高， 因此李小姐想在价格

方面再跟对方商谈一下。

于是， 李小姐委托房产中介公

司的业务员陈某去与房东洽谈， 并

告知了自己的心理价位， 也就是在

房东开价的基础上再“砍” 掉 2 万

元。

李小姐表示， 如果这个价格能

谈成， 可以再商量其他的交易细

节。

应业务员的要求， 李小姐向该

中介公司支付了意向金 5 万元， 并

与业务员口头约定： 这笔款项用途

为洽谈购买上述房屋的意向金， 如

在收到该笔款项三日内未能达到她

要求的洽谈结果， 5 万元意向金应

全额返还。

中介公司没有与李小姐签订任

何委托或居间协议， 只是出具了 5

万元意向金的收据。

中介擅做主

售房者拒绝还钱

过了两天， 正在等候消息的李

小姐却意外地收到业务员发来的消

息。

对方告诉她， 自己已经将 5 万

元意向金付给了房东的代理人， 但

是房价仍然是房东最初给出的价

格， 并未砍价成功。

由于这和原先私下商定的结果

大相径庭， 李小姐当即就表示了异

议。

业务员随即表示， 之所以急着给

出定金， 是因为他们私下做了盘算，

认为可以让出中介费 2 万元， 这样一

来， 本质上还是符合李小姐对于房价

的要求的。

乍听之下， 这样似乎也有道理，

况且定金既然已经付出， 李小姐只得

继续与房东的代理人协商合同的其他

事宜。

但是， 最终因为房价、 税费负担

等一系列条件未能谈妥， 正式的房屋

买卖合同没有能够订立。

此时， 房屋的出售方说什么都不

愿意全额退还定金， 而中介方面也表

示， 他们已将意向金支付给房东转为

定金， 并且主动减让了 2 万元中介费

以尽力促成交易， 返还定金的事情与

他们无关。

李小姐只得找到了我， 希望讨回

这笔莫名付出的意向金。

欲提起诉讼

选被告颇费思量

一般来说， 交易过程中支付的定

金属于一种担保， 以购房来说， 买方

支付定金一般是为了先“定” 下意向

房屋， 以避免出售方将房屋卖给别

人。

然而仔细分析李小姐遭遇的情

况， 我认为在合同根本没有成立， 甚

至连最基本的合同条款———房屋价

款、 税费负担等都没有协商一致的情

况下， 意向金转为定金显然是站不住

脚的。

而本案最主要的问题是， 李小姐

到底应该向哪一方主张返还这 5 万

元？

显而易见的是， 根据中介的说

法， 这笔 5 万元已经作为定金给了房

屋出售方， 那么向其主张返还是最顺

理成章的。

问题在于， 由于房产中介担心购

房人“跳单” 绕过中介， 因此并未告

知出售方的信息， 李小姐手中并没有

出售方的任何身份信息， 也没有对方

收取定金的书面证据， 这种情况下根

本就无法在法院立案， 而是需要做进

一步的调查。

而且， 据李小姐的初步了解， 房

屋出售方及其代理人都长年不在上

海， 以出售方为被告无论诉讼还是执

行都会遇到很多困难， 以房屋出售方

为被告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 有没有更好的要回定金的

办法呢？ 对此我们认为， 既然李小姐

和中介成立了居间合同， 钱也是交给

中介的， 中介就应当对此担责。

□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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